
衢州市统计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序号 事项代码
事项名
称

法律依据 处罚条款和内容 裁量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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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234002000

对违反普

查条例行

为的行政

处罚

《全国经济普查条例

》第三十六条

（一）拒绝或者妨碍接受经济普查机构

、经济普查人员依法进行的调查的；

（二）提供虚假或者不完整的经济普查

资料的；（三）未按时提供与经济普查

有关的资料，经催报后仍未提供的。

经济普查对象（个体经营户除外）有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 ，依法给予处分。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个体经营户，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2
《全国农业普查条例

》第三十九条

（一）拒绝或者妨碍普查办公室、普查

人员依法进行调查的；（二）提供虚假

或者不完整的农业普查资料的；（三）

未按时提供与农业普查有关的资料，经

催报后仍未提供的；（四）拒绝、推诿

和阻挠依法进行的农业普查执法检查

的；（五）在接受农业普查执法检查

时，转移、隐匿、篡改、毁弃原始记录

、统计台账、普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

相关资料的。

农业普查对象有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队责令改正 ，给予通报批

评；情节严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有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队予以警告 ，并可

以处5万元以下罚款；农业生产经营户有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

队予以警告，并可以处1万元以下罚款。

农业普查对象有本条第一款第（一）、（四）项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3
《全国人口普查条例

》第三十六条

人口普查对象拒绝提供人口普查所需的

资料，或者提供不真实、不完整的人口

普查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

机构责令改正，予以批评教育。

人口普查对象阻碍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

依法开展人口普查工作，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批评教育，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4
《全国污染源普查条

例》第三十九条

（一）迟报、虚报、瞒报或者拒报污染

源普查数据的；（二）推诿、拒绝或者

阻挠普查人员依法进行调查的；（三）

转移、隐匿、篡改、毁弃原材料消耗记

录、生产记录、污染物治理设施运行记

录、污染物排放监测记录以及其他与污

染物产生和排放有关的原始资料的。

污染源普查对象有行为之一的，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当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通报有关情况 ，提出处理

意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可以建议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单位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予以警告，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经营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予以警告，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5

330234001007

对统计调

查对象未

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

设置原始

记录、统

计台账，

迟报统计

资料违法

行为等违

法行为的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第四十二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

位或者其他组织迟报统计资料，或者未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

之一的，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工商户迟报统计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

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浙江省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实施细则》第三条，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 、统计台

账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一）已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但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规范设置的，给予警告，可

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二）未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三）一年内再次发现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

建立统计调查关系半年内，初次发现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可以不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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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234001007

对统计调

查对象未

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

设置原始

记录、统

计台账，

迟报统计

资料违法

行为等违

法行为的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第四十二条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

位或者其他组织迟报统计资料，或者未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

之一的，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体工商户迟报统计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

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浙江省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实施细则》第四条，迟报统计资料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超出报告期限，但未经催报或者在催报通知书送达前报送，未影响到统计数据最终汇总的，不予处罚；

（二）超出报告期限，但未经催报或者在催报通知书送达前报送，已影响到统计数据最终汇总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

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百元以下罚款；

（三）在催报通知书规定期限内报送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四）超出催报通知书规定的期限仍未报送，按照第五条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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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第四十一条第一、

三、四、五款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

位或者其他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可以予以通报；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

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

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

（三）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

询书的；

（四）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的；

（五）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

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

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

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浙江省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实施细则》第五条，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的：

（一）纠正错误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

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二）拒不纠正错误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三）情节严重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

告，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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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实施细则》第十条，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

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对查清事实造成直接影响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

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二）对查清事实造成直接影响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

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三）情节严重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

告，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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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实施细则》第十一条，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

罚：

（一）超过统计检查查询书规定的时间如实答复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二）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

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三）情节严重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

告，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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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实施细则》第十二条，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对工作正常开展未造成严重影响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体

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二）情节严重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

告，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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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234001002

对统计调

查对象提

供不真实

、不完整

统计资料

等违法行

为的行政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

计法》第四十一条第

二款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

位或者其他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可以予以通报；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

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二）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

的；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

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浙江省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实施细则》第六条，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涉及价值量指标的，

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法比例在 10%以下的，且违法数额在 1.5 亿元以下的：1.违法数额在 2000 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三千元以下罚款；2.违法数额在 2000 万元以上 8000 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3.违法数额在 8000 万元以上 1.5 亿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法比例在 10%以上 30%以下的，且违法数额在 1.5亿元以下的：1.违法数额在 500 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

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2.违法数额在 500 万元以上 8000 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3.违法数额在 8000 万元以上 1.5 亿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法比例在 30%以上 60%以下的，且违法数额在 1.5亿元以下的：1.违法数额在 500 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

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2.违法数额在 500 万元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3.违法数额在 2000 万元以上 1.5 亿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四）违法比例在 60%以上 90%以下的，且违法数额在 1.5亿元以下的：1.违法数额在 500 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

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2.违法数额在 500 万元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3.违法数额在 2000 万元以上 8000 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4.违法数额在 

8000 万元以上 1.5 亿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数额属于上述 1、2、3 种情形，且因

主观故意的，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五）违法比例在 90%以上的，且违法数额在 1.5 亿元以下的：1.违法数额在 2000 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2.违法数额在 2000 万元以上 8000 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3.违法数额在 8000 万元以上 1.5 亿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数额属于上

述 1、2 种情形，且因主观故意的，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六）违法数额在 1.5 亿元以上的：1.违法数额在 2 亿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2.违法

数额在 2 亿元以上 5 亿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3.违法数额在 5 亿元以上的，给予警

告并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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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统计调

查对象提

供不真实

、不完整

统计资料

等违法行

为的行政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

计法》第四十一条第

二款

作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

位或者其他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可以予以通报；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

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二）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

的；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

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浙江省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实施细则》第六条，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涉及价值量指标的，

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法比例在 10%以下的，且违法数额在 1.5 亿元以下的：1.违法数额在 2000 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三千元以下罚款；2.违法数额在 2000 万元以上 8000 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3.违法数额在 8000 万元以上 1.5 亿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法比例在 10%以上 30%以下的，且违法数额在 1.5亿元以下的：1.违法数额在 500 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

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2.违法数额在 500 万元以上 8000 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3.违法数额在 8000 万元以上 1.5 亿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法比例在 30%以上 60%以下的，且违法数额在 1.5亿元以下的：1.违法数额在 500 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

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2.违法数额在 500 万元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3.违法数额在 2000 万元以上 1.5 亿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四）违法比例在 60%以上 90%以下的，且违法数额在 1.5亿元以下的：1.违法数额在 500 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

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2.违法数额在 500 万元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3.违法数额在 2000 万元以上 8000 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4.违法数额在 

8000 万元以上 1.5 亿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数额属于上述 1、2、3 种情形，且因

主观故意的，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五）违法比例在 90%以上的，且违法数额在 1.5 亿元以下的：1.违法数额在 2000 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2.违法数额在 2000 万元以上 8000 万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3.违法数额在 8000 万元以上 1.5 亿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数额属于上

述 1、2 种情形，且因主观故意的，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六）违法数额在 1.5 亿元以上的：1.违法数额在 2 亿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2.违法

数额在 2 亿元以上 5 亿元以下的，给予警告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3.违法数额在 5 亿元以上的，给予警

告并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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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实施细则》第七条，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涉及非价值量指标

的，以及个体工商户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的，主要根据违法比例予以处罚：

（一）违法比例在 10%以下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

（二）违法比例在 10%以上 30%以下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

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三）违法比例在 30%以上 60%以下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四）违法比例在 60%以上 90%以下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五）违法比例在 90%以上的，或情节严重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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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实施细则》第九条，提供不完整统计资料的，按照同一张统计报表中未填指标个数占应填指

标个数的比例予以处罚：

（一）违法比例 30%以下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

告，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违法比例 30%以上 60%以下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三）违法比例 60%以上 90%以下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体工商户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四）违法比例 90%以上的，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体工商户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